

汶上县行政审批服务局关于山东鸿奥燃气有限公司取水许可延续申请准予水行政
许可决定书
汶审服投水字〔2025〕87号

山东鸿奥燃气有限公司：
本机关于10月30日受理你单位取水许可证（编号D370830G2020-0011）延续申请。汶上县水务局对该项目申请材料进行了技术审查，并提出了审查意见。经研究，本机关同意该意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水行政许可实施办法》《取水许可管理办法》《山东省水资源条例》等规定，决定准予许可。
1、 同意你单位取水许可证（编号D370830G2020-0011）延续申请。项目水源类型为地下水，取水地址为汶上县西二环北段路东鸿奥燃气公司院内（坐标E116.450880，N35.726734），延续年取水量为0.36万m3，设计供水保证率为95%，取水用途为生活用水，有效期自2025年10月31日至2027年10月30日。
2、 项目取水水源水质基本符合《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 5749-2022），经处理后可满足生活用水需求。
三、项目主要产品用水指标等应符合国家、行业及地方相关用水定额等有关指标和政策要求。你单位应确保节水设施运行良好，落实节水“四到位”制度，加强用水定额等节水管理。
四、你单位应按照相关法规规定要求，做好计量设施（器具）运行维护、检定或校准、计量质量保证与控制，对其取水计量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合法性负责，并与国家水资源管理信息系统联网。你单位应按照《用水统计调查制度》的要求，做好用水统计，并按规定报送取用水统计报表。你单位应当依法申报缴纳水资源税。
五、本机关依法委托汶上县水务局开展本项目取用水日常监督管理工作。你单位应严格按照法律法规规定和本许可决定取用水，积极配合监管单位管理。
六、你单位应尽快向汶上县水务局提出该年度的取水计划建议并在每年的12月31日前报送本年度的取水情况和下一年度取水计划建议，严格按照批准的年度取水计划取水，因扩大生产等特殊原因需要调整年度取水计划的，应当报经汶上县水务局同意。
七、发生《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第四十一条等规定情形的，你单位应服从水资源统一调度管理，并制订特殊情况下应急预案。取水如对其他第三方合法权益产生影响，你单位应按照有关规定予以补偿。
八、取水许可证有效期届满，如需延续，你单位应当在有效期届满45日前向本机关提出取水许可延续申请。在取水许可证有效期内，若取水水源、取水量、取水用途或者取
水地点等事项有变化的，应重新申请取水。






 

                          汶上县行政审批服务局
                          2025年10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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